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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书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第五届董事会2012

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12年12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作为公司的

独立董事，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。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

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就

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2013年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发表的独立

意见 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《关于公司2013年度对控股

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阅读并参加董事会审议后，基

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认为：公司能严格遵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号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没有为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及其关联方、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，并认真履行了对外

担保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没有损害股东、债权人及其他利

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。 

二、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

方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及《物业管理服务协议》的关联交易发表

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审阅了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资料，就该房屋租赁及物业

服务有关情况向公司管理层进行询问并参与了董事会对上述议案

的审议后，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认为：公司此次关联交易，有利

于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；关联双方签署交易协议，根据市

场化原则协议定价，符合商业惯例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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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；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

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

的规定。 

三、关于公司与浙江物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《信息化项目

服务协议》的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审阅了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资料，就该关联交易有关情

况向公司管理层进行询问并参与了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审议后，基

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认为：公司此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使用M1信

息系统而发生的，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，

形成公司企业核心竞争力；关联双方协议定价，交易协议符合商业

惯例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

利益的情形；公司董事会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

章程的规定。 

四、关于聘请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发表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了解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

务从业资格，拥有丰富的上市公司执业经验，为公司提供了2011年

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，工作勤勉尽职，对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

较为熟悉，并将继续为公司提供2012年度财务报表年审服务，具备

承担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能力，能够满足公司内部控制审计的

需要。同意聘请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

构。 

独立董事：  

    吕洪仁、乔文骏、黄政云 

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




